同等学力人员知情同意书
根据《川北医学院关于印发<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的通知》（学位〔2015〕10号）文件精神，对有意报名参加：同等学力人员培养计划班(以下简称同等学力班) ，在正式履行报名手续期间，本人已认真研读了相关文件和最新的招生简章，已明确获知以下事项：
一、资格审查与水平认定 
本人符合报考条件：①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公民，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能坚持在职学习；②已经获得医学学士学位；③已经取得省级以上住院医师规培基地的规培证书，或者正在规培。 
报考者学历，学位证书必须是中国国家教育部承认或认证的证书。如学历和学位证书造假、丢失等不符合同等学力报考条件，导致无法通过资格审查，不能参加全国统考，责任由本人自负。 
二、培养环节
1. 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 
按照本校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组织课程考试。考试将严格按本校相同专业在校研究生的考试要求进行，评卷标准与在校研究生的评卷标准一致。 
2. 国家组织的水平考试 
（1）申请人应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外国语（目前只接受英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2）申请人应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3）课程学习有效期为6年，自学校资格审查通过之日起，6年内须完成全部学位课程考试，统考科目考试及所有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答辩、授位。逾期本次申请无效，课程成绩作废。
四、同等学力人员申请临床专硕学位授予的基本要求
1. 具有医学类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
2. 完成临床专硕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位课程考试，成绩合格。
3. 通过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英语水平及临床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合格。
4. 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5.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
注：申请人通过同等学力水平认定，经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同意，授予硕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申请人获得学位后，如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如舞弊作假、剽窃他人成果等违反学位条例规定的问题，经查实，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撤消已授予的学位，并吊销其学位证书。 
五、其他规定 
1.有以下情况发生者，本次申请无效，所提交的材料，所交纳的费用，一律不予退还。 ①申请人在向我校提出申请的同时，用同一论文，向其他学位授予单位提出学位申请者；②学位论文答辩未能通过者或论文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论文后重新答辩，但重新答辩仍未通过或逾期未答辩者。③答辩虽获通过，但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未通过授予学位者。④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
2.在学习过程中，我校将如实及时告知同等学力班招生，报考等政策。因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政策变动或其他涉及该项目的国家或地方政策变动的，按照最新的政策执行。课程设置与培养方案以川北医学院最新政策为准。 
3.因申请人个人原因（包括但不仅限于工作调动，身体原因，不积极报考等）中止或退出该项目学习，六年的考试期限不延期，不退还相关学习费用。 
本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学员和学校各保留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参照川北医学院同等学力相关管理制度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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